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深圳质子治疗中心负1层纯水系统保养采购项目服务需求

1、 项目概况
（1） [bookmark: 项目概况2]项目名称：深圳质子治疗中心负1层纯水系统保养采购项目
（2） 服务期限：服务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完成纯水系统保养、提供出水水质第三方检测报告为止。（检测费用包含在项目报价内）。
（3） 预算金额或预算金额之下的最高限额：126000元。
（4） 基本情况：深圳质子治疗中心负1层建设有纯水系统，负责供应质子治疗设备循环冷却水，近期需进行保养更换石英砂、活性炭、滤芯、反渗透RO膜、UV杀菌灯、EDI模块，补充PH调节剂、水处理专用阻垢剂并进行末端水质检测，以保障质子治疗设备正常运行。
2、 技术要求
（1） [bookmark: _Toc22334]所供维保耗材必须与现有纯水系统设备匹配兼容，为保障纯水系统使用过程中的供应安全，供应商不得因维保耗材参数、规格等因素要求改造纯水系统。
（2） 纯水系统出水水质须满足超纯水水质要求，PH值6.5-8.5间，混浊度<30NTU，溶解铁<0.5mg/L、溶解锰<3*10^(-5)pound/foot^3 、电导率<1uS/cm。若出水水质检测不合格，供应商须免费更换维保耗材，出具分析报告，并承担由此造成的院内损失。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服务单位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且为深圳市政府采购注册供应商；
（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包含纯水设备或水处理设备相关服务；
（三）服务单位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格式自拟）；
（四）截至开展采购时间为止，未被深圳市各级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指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服务单位；
（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信用记录，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服务单位，拒绝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4、 商务要求
（1） 服务预算金额：126000元。
（2） [bookmark: _GoBack]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供应商完成保养、提供出水水质第三方检测报告，乙方提供合法有效发票后30个日历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100%保养费用。
（3） 所供维保耗材质保期：精密滤芯质保3个月，EDI模块质保2年，其余至少1年。
（3） 维保服务：对纯水系统进行维护保养更换耗材、运行参数调整、传感器校验，保障出水水质及纯水系统整体运行正常。保养过程中对院内人员进行一次纯水系统使用运行培训，以保障后续运行安全及系统组件稳定。
（4） 售后服务：1年内供应商接到院内报修后，工作时间3个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应急故障，紧急情况2小时到达现场；非工作时间6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应急故障，并及时向医院主管部门反馈故障维修信息，另提供4次季度系统运行调整服务，以保障纯水系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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